
附件2
《关于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及海南省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，解决三亚建筑业企业竞争力弱、转型慢、资金紧等问题，市住建局牵头起草《关于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，现将情况说明如下：
    一、起草背景与必要性

三亚市正处于自贸港封关建设准备关键期，建筑业是三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，但存在明显短板：本土建筑业企业规模小、资质低，难以匹配重大项目需求；建筑工业化、数字化水平低，绿色建筑推广慢；工程款拖欠频发，企业资金压力大；招投标“重价格、轻实力”，公平性不足。此次出台本措施，既是响应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，也是破解发展瓶颈、助力自贸港建设的现实需要。
    二、起草依据
    主要依据包括：党中央、国务院高质量发展及建筑业健康发展相关意见；《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支持建筑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琼建管〔2022〕312号）；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（2025修订版）；《海南省建设工程“评定分离”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琼建招〔2024〕230号）。



